湖南省2008年度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登记表

填报单位：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名
	
	性别
	
	民族
	
	出生年月日
	

	何时何

地入伍
	
	政治面貌
	
	文化程度
	
	身体状况
	

	籍　贯
	
	身份证号
	

	人员

类别
	
	转业前所在

部队及职务
	

	职级

档次
	
	现职时间
	
	军衔档次
	
	现衔时间
	

	转业时部队工资情况
	月工资总额
	其

中
	职务工资
	军衔工资
	军龄工资
	生活性补贴

	
	
	
	
	
	
	

	
	
	
	

	
	
	
	职务冿贴
	生活补贴
	伙食补贴
	福利补助
	生活补助
	房租补贴
	地区津贴

	
	
	
	
	
	
	
	
	
	

	增发情况
	军龄工资的增发时间及比例
	

	
	何时何地立功或被大军区级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情况
	
	填写最高的一次

	
	何时何地在边远艰苦地区或者从事飞行、舰艇工作
	
	共　计

　年

	现家庭详细住址
	

	所归属县（市、区）及乡镇（街、道）
	

	家庭情况
	爱人姓名及电话
	
	联系电话
	手机
	

	
	工作单位
	
	
	宅电
	

	
	
	
	
	E-mail
	

	本 人

意 见
	（签 字）
	军转部门

意   见
	（签 字）


注：1、此表需认真、详细填写，经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本人签字认可，市州军转部门签署意见，于10月底前与自主择业转业干部花名册一起报省自主择业办。

2、“地区津贴”含边远地区津贴、艰苦地区津贴、驻西藏部队特殊津贴、地区生活补贴。

3、本表一式两份，一份报省自主择业办，一份存市州军转部门（装订成册）。

表格填写说明

1、第二行的“何时何地入伍”栏填写“何年何月在何地入伍”。如“张国华”于1982年11月在长沙市望城县入伍，则填写“1982.11　湖南望城”。

2、第三行的“籍贯”栏，则根据档案记载内容填写，一般填写至“县（市、区）一级名称。如“湖南望城”。注：在原籍入伍的同志则“入伍地”和“籍贯”相同。

3、第三行的“身份证号”栏，根据档案内“军人身份证号”记载内容填写。

4、第五行的“职级档次”栏，根据其档案记载内容详细填写。行政干部一般填写“×师（团、营）×档”，如“正团十档”等；技术干部一般填写“技术×级×档”，如“技术九级十一档”等；文职干部一般填写“×局（处、科）×档”，如“副处九档”等。

5、第五行的“军衔档次”栏，根据其档案记载内容详细填写。行政、技术干部一般填写“×校（尉）×档”，如“中校5档”等；文职干部一般填写“文职×级×档”，如“文职五级4档”等。注：授予现“军衔”的第一年，一般为此衔1档，竖年1月1日后，军衔档次增加1档，依次类推。

6、第十二行“何时何地立功或被大军区级以上单位授予荣誉称号情况”填写服现役期间的立功受奖情况（立功受奖范围按国转联〔2006〕1号文件的规定执行，且只填写奖励最高的一次）。注：此项内容一定要严格把关，填写准确。

7、第十三行“何时何地在边远艰苦地区或者从事飞行、舰艇工作”栏，填写“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在何地工作（或从事飞行、舰艇工作）”，边远艰苦地区范围按照《国务院办公厅转发人事部、财政部关于调整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和增加离退休人员离退休费四个实施方案的通知》（国办发〔2001〕14号）文件规定的范围执行。

8、第十五行“所归属县（市、区）及乡镇（街、道）”栏，填写所在“安置地”的县（市、区）及乡镇（街、道）名称。

